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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开大„2015‟65号   
 

 

关于印发《江苏开放大学学生学籍管理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开大（电大），各学院： 

现将《江苏开放大学学生学籍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开放大学 

2015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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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维护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

常秩序，落实“开放、灵活、全纳、终身”的办学理念，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加强学籍管理，保障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其它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注册江苏开放大学学历教育的学生。

对于注册课程学习和非学历继续教育以及其他相关类型的学习

者，相应管理规定另行制定。 

第三条  本办法实施主体是江苏开放大学学籍管理处，协助

实施单位是全省办学系统的各市县开放大学、二级学院、行业学

院、企业学院以及市县电大（以下统称为二级学院）。 

 

第二章  入学与注册 

第四条  江苏开放大学学历教育招生实行免试注册入学制

度。学校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申请注册的学生进行入学资格审

核，审核合格的学生，学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以下简

http://www.baidu.com/link?url=T54STOnEhRtJRvj4hl_sL3l4PnNRA_ygHs-dW28YxwdJll7lTpz8V8ze4LkLuBtP&ie=utf-8&f=3&tn=baidu&wd=%E5%AD%A6%E4%BF%A1%E7%BD%91&oq=%E5%AD%A6%E4%BF%A1&inputT=8143


 —3— 

称学信网)上进行学籍电子注册，取得相应类别、层次和专业的

江苏开放大学学籍。 

第五条  学生基本信息是学生学籍管理、毕业证书电子注册

的依据。学生首次入学注册时，须认真填写、校验本人基本情况

信息表并签字，其内容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由学生本人负责。入学

注册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民族等基本信息不

能随意更改。 

第六条  学生学籍实行学分制管理；学生学籍从入学注册起

10 年内有效。 

 

第三章  学生证 

第七条  学生入学后学校为每名学生核发学生证。学生证系

江苏开放大学学生证明身份的证件，学生证不得擅自涂改或转借

他人。 

第八条  学生出入学校，参加学习、考试及其它活动，必须

随身携带学生证，并应主动接受查验。 

第九条  如学生证遗失，应立即向所属二级学院申请补办。

补办时需提交书面申请，说明遗失原因和经过，经审核并交纳工

本费后，予以补办。 

第十条  学生转二级学院不需重新办理学生证，学生毕业、

肄业、申请退学或已满 10 年学籍有效期，需将学生证交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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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籍异动 

第十一条  学生因工作调动、家庭搬迁等原因可以申请在全

省办学系统内转学。 

1.学生本人在选课开始时间的 2 周前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

申请，并到转出、转入的二级学院办理相关手续。 

2.学生申请转入的二级学院开设相同专业，且能够提供教学

服务，方可转学。  

3.转学后学籍仍从入学注册起计算。 

4.学生转学前已获得的符合所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和

学分替换要求的考试课程综合成绩及学分仍然有效，并按实际成

绩和学分记载。 

第十二条  学生因工作调动、不适应本专业的学习等原因可

以申请转专业。 

1.学生本人在选课开始时间的 2 周前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

申请，经二级学院审核，学校批准后可转专业。 

2.在相同学生类别、学历层次和规格间转换。 

3.学校开设相应专业且能够提供教学服务。 

4.符合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实施的相关要求。 

5.学生已获得的符合申请所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和学

分替换要求的考试课程成绩及学分仍然有效，并按实际成绩和学

分记载。 

6.转专业后学籍仍从入学注册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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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学生可以自愿退学。 

1.学生本人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申请，并由二级学院审核，

学校批准后，即可退学。 

2.学生自愿退学后，学籍即告终止。 

3.自愿退学的学生可重新报读江苏开放大学，重新报名注册

后，学籍从重新报名注册时开始计算，执行对应专业最新人才培

养方案。 

4.退学前获得的课程学分，在新报修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中，有相同课程的，可按学校规定申请课程学分转换。 

第十四条  学生报读新专业后第一个学期，不能进行任何学

籍异动。 

第十五条  学生申请转学或转专业，经学校审核通过后，学

校及时在江苏开放大学学籍管理平台和教育部学信网上同时对

异动情况进行电子标注。 

 

第五章  课程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十六条  关于课程考核的要求，按照学校考试相关规定执

行。 

第十七条  课程综合成绩一般由形成性考核成绩和终结性

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形成性考核成绩和终结性考试成绩的合成

及其比例，按照课程教学要求执行。凡课程综合成绩达到课程的

合格要求即取得该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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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课程学分转换 

第十八条  学生已经获得的课程学分、相关证书及国民教育

序列文凭，可根据江苏开放大学学习成果转换的相关管理规定，

申请相应的课程学分转换。 

第十九条  申请课程学分转换的，须符合相关转换制度的规

定，其专业水平、教学内容、教学要求须不低于现修专业相关课

程的专业水平、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 

第二十条  学分转换申请，须由学校审核批准后方可生效。 

第二十一条  经审批同意的转换学分课程，按现修专业中对

应课程规定的学分记载，成绩按“合格”记载。 

第二十二条  毕业设计、毕业论文、毕业作业、毕业综合模

拟实训等不能进行学分转换。 

第二十三条  在申请毕业资格时，通过学习成果学分转换取

得的课程学分总和不得超过所申请专业毕业最低总学分的 50%。 

 

第七章  毕业与学位 

第二十四条  学生达到毕业要求，颁发国家承认的毕业证

书。毕业要求包括： 

1.达到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最低毕业总学分。 

2.修读专科及专科起点本科的，学习时间不得低于 2.5年；

修读高中起点本科的学习时间不得低于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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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 

4.学生本人申请。 

第二十五条  毕业证书由江苏开放大学统一印制并颁发，并

将颁发的毕业证书信息报教育部进行电子注册。毕业证书基本内

容包括： 

1.姓名、性别、出生日期。 

2.专业、学制、层次（专科、专科起点本科、高中起点本科

等）。 

3.本人近期、正面、免冠、二寸、彩色（蓝底）照片并加盖

学校钢印。 

4.学校名称及印章，校长签名。 

5.毕业日期、发证日期及证书注册号。 

6.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证书查询网址。 

第二十六条  申请授予学位的毕业生须在申请毕业的同时

提出学位授予申请。学校根据学士学位授予的相关规定，对符合

条件的毕业生授予学位。 

 

第八章  结业、肄业和单科合格证书 

第二十七条  学生在校学习 5年以上（含 5年），未达到毕

业条件的，根据学生要求可做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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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获得专业课程学分与所修专业最低毕业学分之差在

16 学分以内的（含 16学分），学生可申请结业，由学校颁发结

业证书。 

2. 学生获得所修专业 30 学分以上（含 30 学分），但不符

合结业条件的，学生可申请肄业，由学校颁发肄业证书。 

3.学生申请结业后，学籍仍然有效，可继续学习。在学籍有

效期限内，符合毕业和学位授予条件可申请毕业和学位授予。获

得毕业证书的同时须交回结业证书。 

4.学生申请肄业后，对应专业学籍终止。 

5.肄业的学生可重新报读江苏开放大学。报名注册后，学籍

须从再次报名注册时起算，执行专业最新人才培养方案，已获得

的课程学分，可按学校有关规定申请课程学分转换。 

第二十八条  结业证书和肄业证书，每学生每专业只能申领

一次，不得重复申领。 

第二十九条  学生不符合毕业、结业和肄业条件，可就获得

合格成绩的课程，申请单科合格证书。 

第三十条  单科合格证书每门课程只能申领一次。 

 

第九章  毕业（结业、肄业）证明书 

第三十一条  毕业（结业、肄业）证书遗失或损坏，不予补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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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经学生提出申请，可出具毕业（结业、肄业）

证明书，毕业（结业、肄业）证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三条  毕业（结业、肄业）证明书由江苏开放大学出

具。学生办理毕业（结业、肄业）证明书须向江苏开放大学提出

书面申请。 

 

第十章  学籍档案 

第三十四条  学校及各二级学院需按要求建立学生学籍档

案，学校定期进行学籍档案检查。 

第三十五条  学籍档案包括：学生录取名册，学生报名登记

表（含报名时的身份证明及学历证明材料），学生学籍异动材料，

学分转换材料，毕业生汇总表，学生成绩表，毕业生登记表，学

习期间由学校发出的奖惩材料等。 

第三十六条  学校须永久保留学生录取名册，学生报名登记

表（含报名时的身份证明及学历证明材料），学生转专业材料，

学习成果转换材料，毕业生汇总表，学生成绩表。学习成果转换

材料单独立卷保存。 

第三十七条  二级学院需在学生毕业三年内保留本学院的

学生录取名册，学生报名登记表（含报名时的身份证明及学历证

明材料），学生学籍异动材料，毕业生汇总表，学生成绩表，学

习期间由学校发出的奖惩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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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学校在学生毕业时需为学生提供毕业生登记

表、学生成绩表。毕业生登记表学校及二级学院不进行存档。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学生学习期间，须在规定时间，依据物价管理

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按时、足额缴纳相关费用。 

第四十条  对有违纪违规行为的学生，按江苏开放大学学生

奖励与处分规定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第四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执行过程中，

如遇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调整，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由学校授权学籍管理处负责解释。 

 

 

 

 

 

 

 

 

 

江苏开放大学办公室                      2015年 10 月 10 日印发 

                                            


